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
期中/期末考試登記暨巡場記載表
	教師姓名
	
	考試類別
	□ 期中  □ 期末

	課程名稱
	

	開課班級
	
	學生人數
	

	授課時間
	
	授課地點
	

	考試時間
	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至         時         分

	考試地點
	
	監考教學助理
	

	填表人
	
	
	

	[bookmark: _GoBack]系辦簽收
	若考試地點與授課教室不同，請收單承辦自行確認教室預約狀況

	試場記載：
座                  位：□ 排定梅花座位      □ 排定隔排座位       □ 隨機排定座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監考教學助理：  ___  位TA監考，監考位置：

其        他： 






	巡場人員
	
	巡場時間
	


注意事項：
1. 期中/期末考試7天前通知系辦，正本為系辦巡查聯，影本為授課教師存查聯。
2. 修課人數達20人以上之課程，至少安排2位教學助理，於試場前後位置監考。
3. 巡場人員發現有影響考試公平、考生權益之事項時，將通知其授課老師，並提請系務會議或輔導委員會討論，依其情節予以該監考教學助理適當懲處。
